关于XXX项目已在其他中心开展核查申请豁免机构末次质控
的说明



尊敬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机构办公室：
您好！
ABC公司申办的 “一项XXX联合奥妥珠单抗对比奥妥珠单抗单药治疗复发/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的国际、II 期、开放性、随机研究”（研究编号: XXX）在贵院淋巴瘤内科开展，主要研究者为李登举教授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研究（受理号：CXHS2300XXX）已于2023年9月完成两家参研中心的CFDI现场核查工作，特向机构申请豁免机构末次质控。





XXX项目组
ABC公司
2025年02月18日



PI签名/日期：
机构办公室意见及签名/日期：




备注：如试验项目已在其他研究中心接受过国家局现场检查，请在附件中提供现场检查通知文件或者其他相关文件。
